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粮食风险基金包干基数预算的通知

内财贸〔2022〕1327号

盟(市)财政局：
为提高预算完整性，加快支出进度，根据《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粮食风险基金预算的通知》(财建〔2022〕367号) 要求，现提前下达你盟（市）2023年粮食风险基金包干基数(项目代码：Z135060000060，详见附件1)。上述资金拨入你盟市在农业发展银行开设的粮食风险基金专户，待2023年预算年度开始后，按程序拨付使用。你盟市应分担的粮食风险基金，继续按现行政策执行。待自治区级储备粮规模调整到位后，进行清算。
请你盟（市）按照转移支付预算管理相关规定和粮食风险基金管理有关文件要求，做好预算编制、指标安排等相关工作，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粮食风险基金管理，完善绩效目标管理（绩效目标详见附件），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，确保财政资金安全规范使用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附件：1.1.提前下达2023年粮食风险基金包干基数预算表.XLS
    2.2.粮食风险基金绩效目标表.XL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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